连云港师范学院试卷批阅专项检查表
	承担单位
	

	检查指标
	1. 试卷一律用红色笔评判，字迹务必端正、清楚，易于辨认。
2. 选择题、填空题、判断题要明确对错，正确的打“√”；错误的打“×”。
3. 计算题、简答题、论述题、证明题、写作题等，在错误的地方用“—”标出，写错的打“×”。
4. 采用加分法，每题得分用“+…”表示，各题的得分之和应填在大题题头之上，再填入“得分框”中相应的题号位置。
5. 分数计算要准确无误，填写要规范。只要出现分数变动，都要在其下面签名。
6. 为节省时间，几位同时批改的老师可以用能明确区别的某些字代替，但在试卷封面和第一份试卷上要完整签名。
7. 批卷人、核分人等框要填齐。
8. 试卷有标准答案且正确，并注明各题要点或步骤评分标准。
9. 试卷无漏评和错评，分数无漏记和错记。
10.试卷装订成册，试卷顺序与成绩分析表中的名单一致，人数一致。

	检查情况
	1.共检查试卷   份，其中本科课程试卷   份，专科课程试卷   份。
2.符合10条检查指标，查无问题的试卷分别为：
（每行按课程名称、任课教师、上课班级顺序填写）
















3. 不符合10条检查指标，有问题的试卷分别为：
（每行按课程名称、任课教师、上课班级、检查指标序号的顺序填写）：


















	总体评价
	








	整改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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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另附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组成员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检查日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际工作量：   学时/人
1

